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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 

广东省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行业自律公约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建立公平、公正、有序的安全生产技术服务体

系，创新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行业自律工作机制，在广东省

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协会倡导下制定本公约。 

第二条 广东省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协会会员应自觉遵

守本公约。  

第三条 广东省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协会(以下简称协

会)是本公约的发布组织和实施机构，受省社会组织管理局、

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监督指导。    

第四条 协会负责指导、检查会员对本公约的履行情况，

有权将履行情况向社会公布。 

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举报违反公约的行为。协

会应对举报的情况组织调查、核实，相关单位和人员应予以配

合，如实提供所需资料。 

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协会组织实施本公约的

公正性进行监督。 

第二章  细则 

第七条 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自觉遵

守国家的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，依法经营，维护行业声誉，恪

守职业道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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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公开、

公正、诚信、独立自主地开展业务，认真履行合同，为客户提

供优质的服务；客观地反映所评价的安全事项，对其评价结论

承担法律责任。 

第九条 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在执业过程中，应当以质

量、技术和信誉赢得市场，参考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价格指南

合理报价，反对劣质低价、无序竞争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。  

第十条 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应依法与从业人员签订劳

动合同，缴纳社会保险，组织从业人员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。 

第十一条 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在执业过程中，应当遵

守下列行为规范： 

（一）与委托方签订技术服务合同，明确安全生产专业服

务对象、范围以及双方权利、义务和责任，存在利害关系时，

应当回避； 

（二）参加竞争性谈判时应自觉维护招标、投标秩序，遵

循正规流程，杜绝“暗箱”操作； 

（三）遵守市场竞争规则，依法经营，廉洁自律，杜绝商

业贿赂和其他形式的经济犯罪行为，维护市场秩序和行业正气； 

（四）同行互尊、互助、互促、互学，加强交流、共同提

高；  

（五）现场勘查记录、检测检验数据、影像资料、过程控

制记录、培训考核记录等相关证明材料，应如实记录，及时归

档，妥善保管； 

（六）安全评价、检测检测、标准化评审等技术报告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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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编制，严格校审，确保结果的科学、客观、正确； 

（七）强化从业人员业务培训，积极研究并采用新技术、

新方法，不断促进行业技术创新； 

（八）自觉接受协会和社会的监督； 

（九）不得私下委托其他机构的从业人员编写报告及开展

相关工作； 

（十）严格遵守《安全评价和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从业

行为规范》。 

第十二条 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应当禁止

下列行为：  

（一）承接检测、评价、培训考核、标准化评审等专业服

务业务时，做出保证通过或取得证书等违背原则的承诺； 

（二）从委托单位接受、向委托单位索取与技术服务合同

无关的好处或采取商业贿赂方法获得项目； 

（三）对管理部门要求填报的情况敷衍了事，甚至弄虚作

假；   

（四）以任何欺骗手段获得客户信任，招揽业务；  

（五）借用或出借相关资质； 

（六）档案资料不按规定管理； 

（七）恶意造谣、诋毁其他机构及从业人员； 

（八）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。 

第三章 实施与监督 

第十三条 协会定期或不定期对会员单位公约执行情况组

织进行检查，以保证本公约的有效实施，各会员单位应予以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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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，如实提供所需资料。 

第十四条 对于在履行本公约过程中表现优秀的机构或个

人，协会将进行表彰，并在网站公告。 

第十五条 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执业过

程中违反本公约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的，协会可根据情节严重

程度给予通报批评、公告谴责以及上报主管部门等方式处理。 

第十六条 协会发现机构或个人有可能违反本公约时，应

及时制止。对于违反本公约的机构或个人，协会秘书处可依据

本公约提出处理意见，并经常务理事会半数以上会员表决通过

后执行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七条 本公约由协会常务理事会组织会员单位讨论通

过后实施。 

第十八条 本公约由广东省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协会常

务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本公约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 

第二十条 建议其他在广东省内从事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的

机构参照执行本公约。 

 

 


